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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三资”归该集体经济组织全
体成员共同所有，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违法侵占、平调、挪用。

各乡镇办要成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监督委员会，负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代理
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及日常工作的管理；
依托乡镇办财政所设立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代理中心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交易中心，
依法开展监管代理工作，对农村集体“三资”
的使用、购置、处置等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监管代理服务
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监管代理服务机
构依据委托代理协议履行代理服务职责。

乡镇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委员
会、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代理服务机构、农
村集体经济产权交易中心工作职责见《湖北
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鄂财农村
〔2014〕10号）。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代理和交易工作
建立由区政府领导，区监察、财政、农办、民
政、经管等部门配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积极参与的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各负其
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农村集体“三资”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
议两公开”议事制度。涉及农村集体“三资”
的事项（见鄂财农村〔2014〕10号文）应由村
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
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做到
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各村成立由村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
生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具体负责村民民主理
财（工作职责见鄂财农村〔2014〕10号文）。

加强村级报账员管理。村级报账员应
具备从业资格或相应专业技能，可以由村民
委员会组成人员兼任，应相对保持稳定，其
更换应由“三资”监管代理中心审核任职条
件后，报乡镇办“三资”管理监督委员会同
意。

实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代理的核查
管理。农村集体“三资”核查工作在乡镇办

“三资”管理监督委员会统一指导下，由村民
委员会组织实施。核查内容包括资金使用
情况，资产、资源处置情况，资产、资源保值
增值及收益分配情况等事项。核查工作“一

季一巡查、半年一评议、全年一公示”。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执行情况按季公

开，每季首月10日前“三资”监管代理中心将
上季村财务收支和资产、资源明细情况在村
财务公开栏内逐笔进行公示，接受村民监
督。

区经管局对农村集体“三资”情况，要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检查。“三资”监管代
理服务中心对各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每
年至少审计一次。

农村集体主要收入包括经营、发包、租
赁、投资、资产处置等集体收入，上级转移支
付资金和补助、补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兴
办集体公益事业筹集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收
益等。

农村集体主要支出包括经营性支出、管
理费用以及公益事业支出、福利性支出、投
资项目支出等。

农村集体收取的各项收入，必须使用省
财政厅监制的《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
一收款收据》。实行票款同行,不得坐收坐
支,公款私存。

村级实行备用金管理制度。村级资金
采取备用金领取方式进行管理，报账员备用
金一般不超过10000元。

村级财务实行收支预决算制度。村级
财务预算由村委会每年年初在“三资”监管
代理中心的指导下按规定编制，并经村民会
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作为当年资金
开支的依据并且严格执行年初财务收支预
算计划，原则上不允许超计划列报支出，对
于确有特殊原因超限额支出的村，村集体经
济组织要先写报告说明事由，经村民会议或
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审
核，“三资”监管代理中心核实，报乡镇办主
要领导审批，追加支出指标后方可实施报
账。

村级财务决算在每年年终根据“三资”
监管代理中心会计核算资料编制，经村民会
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后张榜公布。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支出，遵照“集体
理财、民主管理、公开透明、量入为出、群众
监督”的原则。

财务支出的审批，遵照先审后批的原

则。各村要在每月15日至20日召开两委班
子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参加的理
财会，对每笔收支逐项预审，并作好村务日
志和监督日志。

1000元以下支出，由村支书或村主任签
字；1000元以上支出，由村两委3名干部签
字；所有支出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人签字并
加盖村务监督委员会公章，报乡镇办主要负
责人审核同意后方可支出。

村组干部的工作报酬、电话费和公务费
用不得超过下列规定标准。

村组干部人数超过规定人数的要报区
经管局审批备案，否则不得领取工作报酬。

村主职干部工作报酬每年不低于上年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5倍，副职干部不低
于上年农民年均纯收入1倍的标准。上限标
准由各乡镇办自行拟定，报区财政局、经管
局审批备案。

村组干部电话费补助标准。村主职干
部电话费每月不超过160元，其他村干部每
月不超过100元，电话费随工资发放，不得再
报销话费单。

村级公务费用标准。村级报刊、书籍费
用以村为单位，人平不得超过1元。

村级管理费用（办公费、交通费、会议
费、党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由各乡镇
办结合区直单位管理文件标准及本地实际
自行拟订限额标准，报区财政局和经管局审
批备案。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的原始凭证，必
须是真实、合法、合规的正式发票，对金额小
于1000元难以取得税务发票的零星开支，
如临时杂工支出、“三万”保洁支出等，统一
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小
额支付单”。支付单由“三资”监管代理中心
统一保管和开具。

所有支出凭证必须附明细清单再由经
办人、证明人签字并说明事由。

“三资”监管代理中心对于村级的各项
支出，要先按照《咸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实施细则》要求对报销原始凭证的合法、
合规、报销手续完备和其它标准要素的合规
性进行审核，加盖“已审专用章”后入账。

实行资金直达制度。对涉农补贴款、民

政优抚款、村干部报酬、农户拆迁及土地征
用补偿费等涉及个人款项和“一事一议”等
专项建设资金由中心按有关规定直达个人
账户。

农村集体资产包括村集体拥有或以投
资、贷款和劳动积累形成的，使用期限一年
以上的建筑物、农业机械、机电设备、交通工
具、牲畜、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和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设施、村集体投资兴
办的企业及收益形成的资产，村集体接受捐
赠、资助、奖励等形成的资产，以及依法属于
村集体所有的其它资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源是法律规定属
于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园地、草场、荒山、
荒地、荒坡、荒滩、水面、建设用地、矿藏等，
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

集体资产资源交易标准：单项工程投资
标的价在2万元以上的，资产资源经营性承
包，租赁入股、固定资产的报废处置标的价
在2000元以上的，自行采购修缮、安装项目
单项标的价在3000元以上的，都必须进入
乡镇办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除此标的限额以下的资产发包、租赁、处置、
采购及单项工程投资报乡镇办纪委批准后，
在村民代表的监督下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并
报“三资”监管中心备案。单项工程投资估
算价超过50万元的，由乡镇办“三资”管理监
督委员会组织实施，并进入区农村综合产权
交易中心交易。严禁将讨论通过的招标投
标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投标。凡未按规
定程序操作造成集体资产损失的，应当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

有违反《湖北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
法》（鄂财农村〔2014〕10号）中规定的六项违
规行为的，由乡镇及乡镇以上纪检监察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其赔
偿；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和委托代理服务
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集
体资金资产资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
对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咸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摘要）

本报讯 （记者葛利利 通讯员栾娟）本
以为自己被“大奖”砸中，成了新年的一桩喜
事，没想到却落入骗子圈套，不仅“奖金”没到
手，反被骗去了3万余元。大年初二，糊涂的
小刘（化名）为自己“贪心”买单。

大年初二下午6时许，小刘用手机上网
时，接收到一条自称是“某购物网站”发来的
短信，告诉小刘在该网站中奖了，中奖验证码

为******。小刘又惊又喜，立即按照短信的
提示操作。随后，小刘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电话，对方自称是该购物网站的工作人员，要
帮助小刘领取“幸运大奖98000元人民币和
一部苹果6手机”。

小刘狂喜之下，对新年第二天就中“大
奖”的事情毫不怀疑，反而认为是自己交上
了好运气。他立即询问对方如何领取奖

金，对方说要将这笔奖金汇到小刘的银行
卡上，要求小刘拿一张银行卡到ATM机上
操作。晚8时许，小刘根据对方的要求，在
ATM机上操作完毕。结果，小刘查询银行
卡余额时，发现“大奖”未领到，反被对方骗
走了36600元。

小刘立即到派出所报警。目前，警方正
在对此案展开调查。

醒醒吧！还在相信“中奖短信”吗？

咸安一男子3万元打了“水漂”

本报讯（记者程统 通讯员黄争光）45
名乘客购买卧铺汽车票后发现被“忽悠”成硬
座，愤而滞留京港澳向赤壁服务区讨说法。
3月1日，高警咸宁大队及时出手化解矛盾。

上午9时许，咸宁大队民警胡谦巡逻至
赤壁服务区（京澳向）时，发现有大量旅客聚
集在一辆大型普通客车前不肯上车。民警遂
上前询问才得知原委。

这一车乘客共45人，均是在驻马店中
心客运站购买价格为600元的卧铺车票到
云南昆明务工，但是上车后却发现车辆并
非卧铺，而是普通的硬座客车。驾驶员解

释说因为春运期间车辆紧张，暂时调配不
到卧铺客车，只能先乘坐硬座客车将人员
送到武汉客运站换乘。乘客多为外出务
工人员，因赶时间回工厂上班，只得上车
出发。但是，车辆行驶至赤壁服务区休息
时，部分乘客发现已经过了武汉，却并没
有换乘的卧铺客车。更令乘客不满的是，
其它同时从驻马店出发，在客运站外购票
的工友却坐着卧铺车辆紧随该车其后。
于是，该车乘客向随车的两名驾驶员讨要
说法，便有了之前的一幕。

面对群情激动的乘客，民警一方面及时

向大队汇报寻求增援，一方面与驾驶员沟通
解决途径，安抚乘客情绪。随后，大队支部委
员向怀勇带领民警会同赤壁市运管部门赶到
现场，经过共同协商，驾驶员请示客运公司管
理人员后，同意按车票价格的50%补偿每位
乘客。考虑到春运车辆紧张，对于该车未发
现线路运输的违法行为，赤壁运管部门暂扣
其线路运输许可证，待该车将乘客运送到目
的地后，再回赤壁接受处罚。

最后，全车乘客分别领取了补偿款后
安心赶路，大家对民警的热心帮助给与了
热烈的掌声。

卧铺变硬座 司乘起纠纷
高警及时协调，45名乘客领到补偿款 本报讯（特约记者甘明强）今年元月

份以来，崇阳县一雷竹园老板苦心经营的
竹林频遭盗贼光顾，大量雷竹笋频频被
盗。近日，警方从一个破包装袋入手，抓获
盗窃嫌疑人4人。

崇阳县天城镇山下村雷竹园由浙江临
安老板叶某经营，雷竹冬笋因其绿色健康，
口感鲜爽，价值达到50元/公斤。冬笋上
市后，叶某的雷竹笋先后数次被盗。年近
六旬的叶某为防止盗挖，被迫忍受冬寒，在
竹园搭窝棚看守。

崇阳县公安局天城派出所接到报案
后，仔细勘查了现场，认为系周边村民盗窃
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民警还在竹园里发
现了一只提手被扯断的包装袋。该包装袋
是装某家纺被褥用，样子很新潮，民警推断
盗窃嫌疑人可能在近几年才结婚，而且是
年轻人的可能性大。考虑到被盗数量较
多，仅仅为了尝鲜而盗挖的可能性不大，民
警到天城镇各菜市场调查走访，了解有无
销赃的情况。

随后，民警查明有3个菜贩曾在1月
上旬收购别人送来的雷竹冬笋，并且都称
是一个年轻人用面包车送来的。根据这一
重要线索，民警返回案发地附近村庄进行
周密调查，找到符合条件的有4人。通过
缜密侦查，警方确定万某标、万某候两人有
重大作案嫌疑。

经审讯，两人交待自元月上旬以来，先
后4次分别伙同毛某、鲁某到雷竹园盗挖
冬笋，除部分自己“尝鲜”外，均在菜市场销
赃。案件破获后，附近雷竹园再未发生过
冬笋被盗案，叶某也拆除了看守窝棚，恢复
了正常生活。

雷竹笋频频被盗

一个包装袋泄露贼踪


